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南京市土地矿产市场管理中心监制

说   明

本合同为南京市土地矿产市场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场中心）监制的制式合同，目的是为了规范土地市场管理。
在南京市范围内进行国有建设用地（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交易，交易双方应签订本合同并至属地土地交易管理机构办理审核备案手续。本合同中与行政管理无关、属于民事关系的内容由交易双方自由约定并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本合同双方当事人：
转 让 方（甲方）                                          
受 让 方（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甲方将位于                            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该地块不动产单元号（地号）                      ，不动产权证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                                   ，面积          平方米，土地用途              。土地取得方式为       ，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 号为                    。
本次实际转让土地面积为           平方米，用途              ，转让范围已经双方确认（见附图）。
第二条：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宗地，其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所有权也随之转让给乙方，产权面积为        平方米。
第三条：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年限为原出让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已使用年限的剩余年限，该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年   月   日。
第1条 ：交地与付款：
1、 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每平米金额为人民币（小写）      元。
2、 付款及交地方式：                                          
                                                                 
                                                               。
第5条 ：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后，乙方须严格遵守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中所规定的土地使用条件，不得擅自改变原土地用途和规划要求。
第6条 ：属分割转让的，甲乙双方应当依照规划部门批准的总平面图进行分割，转让后乙方受让土地上建筑总面积            平方米，存在多种用途的，各种用途建筑面积分别为                                ；甲方剩余国有建设用地建筑总面积         平方米；上述宗地转让范围内，原出让合同约定的下列市政配套工程由              承担并无偿移交给                        ；
    1、                                                        ；
    2、                                                        ；
    3、                                                        ；
第七条：甲方应如实陈述转让宗地的权属状况和其他状况，保证所转让的宗地及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无司法查封及其他限制转让情况，并承诺对所保证的内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第八条：甲方转让本合同项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原出让合同、附件和登记文件中所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第九条：违约责任：
                                                            
                                                                 
                                                               。
第10条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条第    款规定的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双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南京市土地矿产市场管理中心办理审核备案手续，向南京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国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变更登记后生效。
第十二条：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依法另行约定。
第十三条：本合同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备案、登记部门各一份。
第十四条：本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第十五条：本合同签订地点：                               。
第十六条：其它约定：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法定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委托代理人（盖章或签字）：     委托代理人（盖章或签字）：



南京市土地矿产市场管理中心（盖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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